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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烟台市纪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

 

烟教纪发〔2015〕5 号              

 

 

转发《中共烟台市纪委办公室 
关于中秋国庆期间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

深入纠正“四风”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机关各科室，直属各单位、各学校： 

现将市纪委办公室《中共烟台市纪委办公室关于中秋国庆

期间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入纠正“四风”的通知》（烟纪

办发电〔2015〕2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严格贯

彻执行。 

2015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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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烟台市纪委办公室发电 
 

等级 特急·明电   烟纪办发电〔2015〕21 号      烟机发  号 

抄送： 

 

 

 

中共烟台市纪委办公室 
关于中秋国庆期间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

深入纠正“四风”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纪委、监察局，开发区纪工委、监察局，高新区、保税

港区和东部新区纪工委，昆嵛山保护区党群部，市纪委、市监察

局各派驻机构，市直部门纪检组（纪委），市属企事业单位纪委，

中央、省属驻烟单位纪检组（纪委）： 

中秋、国庆临近，纠正“四风”又到了重要节点。根据中央

纪委、省纪委的部署要求，现就这项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重要节点纠正“四风”工作的重要意义。落实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坚决纠正“四风”关系人心向背，是对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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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守纪律、讲规矩的考量，也是全面从严治党、践行“三严三

实”的必然要求。当前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工作已进入

全面推进、不断深化的新阶段，但要清醒看到，反“四风”工作

形势仍不容乐观，有的“四风”问题变通变异、花样翻新，有的

党员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，心存侥幸、顶风违纪。中秋、国

庆是“四风”问题易发多发的重要节点，极易反弹回潮。各级纪

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、巩固

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高度，深刻认识纠正“四风”工作的

重大意义，克服盲目乐观和麻痹松劲情绪，保持定力、持续加压，

扭住不放、一寸不让，深入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和作

风建设不断向基层延伸。 

二、严格监督执纪问责。要把中秋、国庆期间纠正“四风”

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，早研究、早部署、早警示，制定工

作方案，明确任务要求，坚持上下联动，强化责任落实，保持强

劲工作态势。要按照中央关于锲而不舍、驰而不息纠正“四风”

和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要求，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列入纪

律审查重点，对中秋、国庆期间公款送月饼节礼、公款旅游、违

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贴福利等“踩红线”“闯雷区”的顶风

违纪行为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绝不手软、绝不姑息。该给纪

律处分的坚决给予处分，该组织处理的坚决组织处理，做到要求

不能低，执纪不能宽。要坚持“一案双查”，对违反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的问题，既追究直接责任，又追究领导责任；既追究主体

责任，又追究监督责任，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。 

三、加强舆论监督。要组织本地区新闻媒体，紧盯中秋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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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期间“四风”问题，开展舆论监督。要发挥各媒体特点，开辟

相应专栏，组织明察暗访，重点曝光高档奢华礼品广告、电子促

销方法、公款送礼等新动向新形式，形成有力的舆论震慑。要协

调本地党委宣传部和网信部门，加强对都市类报刊和商业网站的

监管，不登不报带有奢靡性、诱惑性语言的礼品广告，不为公款

购买电子礼品卡提供渠道。要主动为新闻媒体搞好服务，协调有

关部门推荐新闻线索，提供典型素材，对媒体提出的要求和意见

建议，认真研究落实，支持配合做好报道工作。 

各地各部门单位中秋、国庆期间纠正“四风”工作情况，请

于10月8日前报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。 

 

中共烟台市纪委办公室 

2015 年 9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